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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據本校學則訂定。 

二、凡學生欲辦理休學者，未成年學生必須繳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及相關證明，填寫休

學申請書至所屬學制教務單位辦理休學申請及離校手續，並繳回學生證。 

三、經學校勒令休學者，應於收到學校通知後一個月內至所屬學制教務單位辦理休學離校

手續；未依規定辦理離校手續者，未經補正程序不得發給休學證明書。 

四、學生辦妥休學離校手續後，應將休學申請書，連同離校程序單繳回所屬學制教務單位

登記，並領取保存聯。 

    學生休學手續於七天內辦妥者，依申請日為休學生效日，逾七天者，以校長核定並完

成離校手續日為生效日。 

五、學生因故申請休學，以一學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為原則，休學二年期滿，因重病或其

他特殊事故，無法即時復學者，得檢附證明文件經專案申請核准後再予延長一學年或

提經教務會議專案審議後再予延長。 

六、凡休學期間應徵服義務役者，應先將徵召令影本乙份寄回教務處所屬學制教務單位辦

理延休，俟服役期滿後，附服役截止日期證明，辦理復學。 

前項申請延長休學期限，最多不得超過三年。 

    學生因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、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為遭受重大災害學生需

要辦理休學應檢具醫院等相關證明辦理，每次得保留學籍一年，本項保留學籍期間不

計入休學年限。 

七、休學期滿時，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於復學生註冊日前三週寄發復學通知單，休學生應於

規定之日期到校辦理註冊復學。 

八、學生休學期滿（含延長休學期滿）因故未復學，應予退學。 

九、學生因故申請休學，至遲應於當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六週前提出申請，逾期不接受

該學期之休學申請，凡於學期註冊開始後申請休學者，必須先行辦理註冊手續。 

十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